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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大學新生因重病或應徵集服兵役未能依規定時間註冊入學時，得檢具地區級以上

醫院證明或徵集令，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，展緩入學。 

二、辦理保留入學之學生，毋需繳納任何費用。 

三、本大學新生因重病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學年為限；其應徵集服兵役者，俟服役期滿，

得檢具退伍令，申請入學。 

四、申請入學生、甄試生、資賦優異生、轉學生均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。 

五、所有申請案，至遲在註冊前完成。註冊後不予受理。 

六、保留入學學生，應於翌年七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止，具函本校教務處辦理入學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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